
国家安今牛产临督管理总局文件

安监总人事〔2018〕18号

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做好特种作业（电工）

整合I作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: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〉（国发

〔2017〕46号）’取消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核发行政许可事项’由安

全监管部门考核发放“特种作业操作证（电工）’’（以下简称电工作

业证）°为确保该项工作有序开展,按照有利于确保生产安全、有

利于工作平稳过渡、有利于保障相关企业人员权益的原则’国家安

全监管总局会同国家能源局对电工作业目录,培训大纲和考核标

准、实操考试标准和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（以下统称大纲标准）,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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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考试题库等进行了制（修）订,现就做好特种作业（电工）整合工

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—、电工作业目录

为保障电力系统、电力建设施工、社会用电和进网作业电工人

身安全,将特种作业电工作业目录调整为6个操作项目:低压电工

作业、高压电工作业、电力电缆作业、继电保护作业、电气试验作业

和防爆电气作业（见附件1）°

二｀大纲标准

低压电工作业、防爆电气作业大纲标准保持不变°高压电工

作业｀电力电缆作业、继电保护作业、电气试验作业等4个操作项

目大纲标准（分项目’见附件2、3）由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制（修）订,

电工作业证考核发放工作按照新颁布的大纲标准执行。

三、考试题库

低压电工作业、防爆电气作业考试题库保持不变°高压电工

作业、电力电缆作业、继电保护作业｀电气试验作业等4个操作项

目安全生产知识考试题库按照调整后的电工作业目录及大纲标准

进行修改’并通过全国安全培训信息管理平台签发,各级考试机构

要及时做好题库更新工作。

四、考核管理

电工作业证按照电工作业目录单独考核’电工作业人员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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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项目上岗作业’各操作项目不得相互替代。电工作业人员应

当在作业证书确定的作业范围内作业。

五、证书管理

由国家能源局颁发的原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（以下简称电工

进网证）在注册有效期内继续有效’在此期间,安全监管部门不得

强制要求持证人员重复考试取证。电工进网证注册有效期届满前

60日内,由申请人或申请人用人单位向从业所在地省级安全监管

部门提出申请’经复审合格后’予以换发电工作业证。电工进网证

注册有效期在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届满

的,可在2018年6月30日前向从业所在地省级安全监管部门申

请复审,逾期未申请复审的’电工进网证失效。

六、考试点管理

为保障整合工作平稳有序过渡’保证考试工作顺利衔接,经国

家能源局认定的现有电工进网作业考试点（见附件4）’先统筹纳

入安全生产考试体系统一管理,继续承担考试任务°各省级安全

监管部门应于2018年6月30日前,根据新修订的特种作业实操

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等要求,对原承担电工作业的考试点进行验

收,未申请验收或验收未通过的,不得承担有关考试任务。

七、证书查询

电工进网证信息纳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查询系统,查询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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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:登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政府网站（http:／／www.chinasafety.

gov.cn）“政务大厅＿查询服务’’栏,点击“安全生产资格证书查

询”,进入查询系统进行查询。通过系统查询的打印件可作为复审

证明材料。

∧、有关要求

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,各相关单位要按照新的电工作业目录

和大纲标准执行,不得超越目录范围增设或变相增设操作项目,严

格按照《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》（国家安全生

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0号）及《安全生产资格考试与证书管理暂

行办法》（安监总培训〔2013〕104号）等规定做好考核发证工作。

各省级安全监管局要会同国家能源局派出能源监管机构建立联合

工作机制做好衔接’确保各项工作顺利有序开展°地方各级安全

监管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

决定》的有关要求’完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、责任追究、违规行

为查处、吊销证件等制度,依法履行综合监管工作职责,督促行业

主管部门和企业依法落实行业主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,严格落

实持证上岗有关规定。

工作实施过程中遇到问题,请及时反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人

事司（宣教办）（联系电话:（）l0-64463082）和总局培训中心（联系

电话:010-64464799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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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1.特种作业（电工）目录对照表

2.特种作业（电工）安全技术培训大纲和考核标准（分项

目）

3.特种作业（电工）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和实操

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（分项目）

4.国家能源局认定的电工进网作业考试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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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信息公开形式:主动公开）

抄送:国务院审改办’国家能源局。

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2018年1月3（）日印发

共印30份经办人:张志昌 电话:6446308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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